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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YS/T 588－2006《镁及镁合金挤制矩形棒材》，与 YS/T 588－2006 相比，除结构调整

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标准名称为《镁及镁合金挤压板材》；

b) 增加了 AZ40M、AZ41M、ME20M、ZK61M、ZM51M、AQ80M、VW84M 七种合金牌号(见 4.1)；

c) 更改了尺寸偏差的要求(见 5.2)；

d) 增加了 AZ40M、AZ41M、ME20M、ZK61M、ZM51M、AQ80M、VW84M 七种金的力学性能(见 5.3)。

e) 增加了超声波探伤性能要求(见 5.5)。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银光华盛镁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于 2006 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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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及镁合金挤压板材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镁及镁合金挤压板材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与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横截面为矩形的镁合金热挤压板材（以下简称“挤压板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297 变形镁合金低倍组织检验方法

GB/T 5153 变形镁及镁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GB/T 6519 变形铝、镁合金产品超声波检验方法

GB/T 13748（所有部分） 镁及镁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16865 变形铝、镁及其合金加工制品拉伸试验用试样及方法

GB/T 17432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分析取样方法

GB/T 32792 镁合金加工产品的包装、标志、运输、贮存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产品分类

4.1 牌号、状态

挤压板材的牌号、状态应符合表1的规定。需要其他牌号、状态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图

纸、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表 1 牌号、状态

牌号 供应状态

AZ31B、AZ40M、AZ41M、AZ61A、M1A、ME20M H112

AZ80A、ZK60A H112、T5

AQ80M、ZK40A、ZK61M、ZM51M、VW84M 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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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标记及示例

产品标记按照产品名称、本文件编号、牌号、状态及尺寸规格的顺序表示。标记示例如下：

示例：

AZ31B 牌号、H112 状态、高度为 6mm、宽度为 100mm、长度为 1000mm 的挤压板材，标记为：

挤压板材 YS/T588 AZ31B H112 6×100×1000

5 技术要求

5.1 化学成分

挤压板材的化学成分应符合 GB/T 5153 的规定。

5.2 尺寸偏差

5.2.1 一般要求

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供需双方签定的技术图纸规定。图纸上未规定尺寸偏差时，其允许偏差应符合

5.2.2的规定。

5.2.2 其他要求

5.2.2.1 截面尺寸

截面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截面尺寸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宽度/mm

宽度允

许偏差

/mm

厚度/mm

2.00

～

6.00

＞6.00

～

10.00

＞10.00

～

18.00

＞18.00

～

30.00

＞30.00

～

50.00

＞50.00

～

80.00

＞80.00

～

120.00

＞120.00

～

150.00

厚度偏差/mm

10.00～18.00 ±0.25 ±0.20 ±0.25 ±0.25 - - - - -

＞18.00～30.00 ±0.30 ±0.20 ±0.25 ±0.30 ±0.30 - - - -

＞30.00～50.00 ±0.40 ±0.20 ±0.25 ±0.30 ±0.35 ±0.40 - - -

＞50.00～80.00 ±0.60 ±0.25 ±0.30 ±0.35 ±0.40 ±0.50 ±0.60 - -

＞80.00～120.00 ±0.80 ±0.30 ±0.35 ±0.40 ±0.45 ±0.60 ±0.70 ±0.80 -

＞120.00～180.00 ±1.00 ±0.35 ±0.40 ±0.45 ±0.50 ±0.60 ±0.70 ±0.90 ±1.00

＞180.00～240.00 ±1.30 - ±0.45 ±0.45 ±0.50 ±0.70 ±0.80 ±1.00 ±1.20

＞240.00～300.00 ±1.60 - - ±0.50 ±0.60 ±0.70 ±0.80 ±1.10 ±1.30

＞300.00～400.00 ±2.00 - - - ±0.70 ±0.80 ±0.90 ±1.20 ±1.40

＞400.00～500.00 ±2.50 - - - - ±0.90 ±1.00 ±1.3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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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600.00 ±3.00 - - - - - ±1.00 ±1.40 -

5.2.2.2 圆角半径

圆角半径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圆角半径

单位为毫米

厚度 圆角半径，不大于

≤30.00 2

＞30.00～80.00 5

＞80.00～150.00 10

5.2.2.3 长度

定尺和倍尺供应的挤压板材，长度允许偏差为+20mm。

5.2.2.4 切斜度

挤压板材两端应切齐，其切斜度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切斜度允许偏差

厚度
mm

切斜度
°

≤20.00 ≤5

＞20.00～50.00 ≤4

＞50.00 ≤3

5.2.2.5 平面间隙

平面间隙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平面间隙

单位为毫米

挤压板材的高度或宽度 B 平面间隙

≤50.00 ≤0.2

＞50.00～600.00 ≤0.004×B

5.2.2.6 扭拧度

扭拧度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 6 扭拧度

单位为毫米

挤压板材长度
扭拧度允许偏差

每 1m 长度上扭拧度 全长上扭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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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1 ≤2

＞4000 ≤1 ≤4

5.2.2.7 弯曲度

弯曲度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 7 弯曲度

单位为毫米

挤压板材长度
弯曲度允许偏差

每 1m 长度上弯曲度 全长上弯曲度

≤4000 ≤1 ≤2

＞4000 ≤1 ≤4

5.2.2.8 波浪度

长度不大于 3m 的挤压板材，每根允许存在不多于 1 处的轻微波浪，长度大于 3m 的挤压板材，每根

允许存在不多于 2 处的轻微波浪。波浪的波高不应大于 1mm，每处的连续长度不大于 100mm。

5.3 室温纵向拉伸力学性能

挤压板材的室温纵向拉伸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8 的规定。需方有特殊要求时，应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并在图纸或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表 8 室温纵向拉伸力学性能和布氏硬度

合金牌号 状态
公称厚度

mm

横截面积

mm
2

室温拉伸试验结果

抗拉强度Rm
MPa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Rp0.2
Mpa

断后伸长率A
%

不小于

AZ31B H112 ≤40.00 所有 240 145 7.0

AZ40M H112 ≤40.00 所有 245 150 8.0

AZ41M H112 ≤40.00 所有 250 160 8.0

AZ61A H112 ≤40.00 所有 260 160 8.0

AZ80A
H112 ≤40.00 所有 295 195 9.0

T5 ≤40.00 所有 325 205 4.0

AQ80M T5 ≤40.00 所有 340 230 3.0

M1A H112 ≤40.00 所有 205 - 2.0

ME20M H112 ≤40.00 所有 215 - 3.0

ZK40A T5 所有 ≤26000 275 255 4.0

ZK60A
H112 所有 ≤26000 295 215 5.0

T5 所有 ≤26000 310 250 4.0

ZK61M T5 所有 ≤26000 310 250 4.0

ZM51M T5 所有 ≤26000 280 240 5.0

VW84M T5 所有 ≤26000 400 3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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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低倍组织

5.4.1 低倍组织上不允许有气孔和缩尾等破坏金属连续性缺陷。

5.4.2 低倍组织允许有深度不超过偏差余量（该点的实测厚度与允许的最小厚度的差值）之半的成层

存在。

5.5 超声波探伤性能

需方对挤压板材超声波探伤性能有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超声波

探伤验收等级。

5.6 表面质量

5.6.1 表面应清洁，不准许有裂纹、褶皱、腐蚀斑点和各种压入物。

5.6.2 表面允许有轻微挤压痕，其深度不得超过负偏差之半。

5.6.3 表面允许有深度不超过负偏差的起皮、碰伤、压陷、擦伤、划伤、表面粗糙等缺陷。所有允许

缺陷的总面积在 1m 长度上不超过其所在表面的 4%。

5.6.4 表面应进行防腐处理，可经供需双方协商采取相应防腐保护措施。

6 试验方法

6.1 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分析方法按 GB/T 13748（所有部分）的规定进行。

6.2 尺寸偏差

截面尺寸采用精度不低于0.02mm的量具进行测量，其他外形尺寸可用直尺、米尺、钢卷尺、塞尺、

刀平尺等量具测量。

6.3 室温纵向拉伸力学性能

室温纵向拉伸力学性能按 GB/T 16865 规定的方法进行。

6.4 低倍组织

低倍组织按 GB/T 4297 规定的方法进行。

6.5 超声波探伤验收等级

超声波探伤验收等级按GB/T6519的规定进行。

6.6 表面质量

表面质量以目视检验，当缺陷深度难以确定时可以打磨，但修磨后的挤压板材尺寸不超出允许偏差。

7 检验规则

7.1 检查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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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产品应由供方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及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

并填写质量证明书。

7.1.2 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文件的规定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与本文件及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

不符时，应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属于表面质量及尺寸偏差的异议，应在收到

产品之日起一个月内提出，属于其他性能的异议，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如需仲裁，供需

双方应在需方共同进行仲裁取样。

7.2 组批

挤压板材应成批提交验收，每批应由同一牌号、状态、尺寸规格组成，批重不限。

7.3 检验项目

每批产品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应为化学成分、尺寸偏差、室温纵向拉伸力学性能、低倍组织

及表面质量检验。当需方对管材的超声波探伤性能有检验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检验规则，并在订货

单（或合同）中注明。

7.4 取样

挤压板材的取样应符合表 9 的规定。

表 9 检验项目及取样

检验项目 取样规定 要求的
章条号

试验方法
的章条号

化学成分 按GB/T 17432的规定，每熔次取一个试样 5.1 6.1

尺寸偏差 逐根检验 5.2 6.2

室温纵向拉

伸力学性能

挤压前端切取。每批取2根，每根取1个试样。其他要求应符合GB/T 16865

的规定。
5.3 6.3

低倍组织 挤压尾端切取。每批取2根，每根取1个试样。 6.4 6.4

超声波探伤

验收等级
逐根检验 6.5 6.5

表面质量 逐根检验 6.6 6.6

7.5 检验结果的判定

7.5.1 任一试样的化学成分不合格时，产品能区分熔次的，判该试样代表的熔次产品不合格，其它熔

次产品依次检验，逐个熔次判定。不能区分熔次的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7.5.2 尺寸偏差不合格时，判该根产品不合格。

7.5.3 室温纵向拉伸力学性能不合格时，应从该批（热处理炉）产品中另取双倍数量的试样（包括原

来不合格者）进行重复试验。复验结果不合格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7.5.4 低倍组织不合格时，应从该批产品中另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重复试验。复验结果不合格时，

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7.5.5 任一产品的超声波探伤验收等级不合格时，判该件产品不合格。

7.5.6 任一产品的表面质量不合格时，判该件产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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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

8.1 标志

8.1.1 在检验合格的产品上应打印标志(或贴标签)，也可在产品上挂标牌。标志、标签或标牌上均应

注明以下内容：

a） 供方技术监督部门的检印（或质检人员的签名或印章）；

b） 牌号、状态及尺寸规格；

c） 产品名称、批号；

d) 生产厂家名称；

e) 本文件编号。

8.1.2 型材的包装箱标志应符合 GB/T 32792 的规定。

8.2 包装、运输、贮存

挤压板材用防潮材料进行包装，应保证在通常运输和搬运条件下不损伤产品。有特殊要求时应在订

货单（或合同）中注明，其他按GB/T 32792规定。

8.3 质量证明书

每批产品应附有产品质量证明书，其上注明：

a) 供方名称；

b) 产品名称；

c) 牌号、状态和规格；

d) 产品批号或生产日期；

e) 净重和件数；

f) 各项分析项目的检验结果和技术监督部门的印记；

g) 本文件编号；

h) 包装日期（或出厂日期）。

9 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订购本文件所列产品的合同内应包括下列内容：

a）产品名称；

b）牌号、状态；

c）尺寸规格；

d）重量（或件数）；

e）供需双方协商的内容；

f）其他要求；

g) 本文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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